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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25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
草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行政長官已指明 2025年 12月 7日為舉行第八屆立法會
換屆選舉的日期。此外，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界別分組補選
(“選委會補選 ”)將於 2025年 9月 7日舉行，以填補選委會選任
委員的空缺，讓他們可以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提名候選人，並

在選舉委員會界別 (“選委會界別 ”)選舉中投票。據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第4段所述，為確保上述兩場選舉順利舉行，政府當局
建議對相關選舉法例作出若干修訂。因此，政府當局提交

《 2025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以修改若干選舉程序及安排。  
 
 
《2025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3. 《條例草案》於2025年3月21日刊登憲報，並在2025年
3月2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條例草案》旨在修訂《選舉管
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569章 )
及其附屬法例，藉以：  
 

(a) 就劃定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地方選區分界，作出
技術修訂；  

 
(b) 優化功能界別的點票程序；  
 
(c) 整合選票結算表 (“結算表 ”)；及  
 
(d) 對該等選舉法例作出相關或技術修訂。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brief/cmabc13056_20250320-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brief/cmabc13056_2025032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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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  
 
4. 內務委員會在2025年3月28日舉行的會議上，同意成立
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

附錄 1。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2次會議，並邀請公眾
提交書面意見。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團體及個別人士

名單載於附錄 2。政府當局已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就該等
意見書作出綜合回應 (立法會CB(2)641/2025(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委員普遍支持《條例草案》，認同政府以確保選舉在

公平、公正、誠實和安全有序的原則下進行為前提，優化選舉

安排，以提升效率。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於下文綜述。  
 
劃定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選區分界的安排  
 
6. 委員察悉，目前，就立法會換屆選舉而言，根據

第 541章第 20(2)及 (4)(a)條，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在向
行政長官提交報告，作出有關地方選區分界及名稱的建議時，

須確保各建議中的地方選區均由兩個或多於兩個毗連的完整

的區議會選區組成，而選管會亦須顧及現有的地方行政區的分

界。委員注意到，隨着政府於2023年完善地區治理體系及重塑
區議會後，區議會地方選區已由原來的452個選區合併為44個
選區， 1在此情況下，立法會地方選區的劃界已不再與區議會

選區直接掛鈎。  
 
7. 有鑒於此，委員支持政府當局的修訂建議，廢除

第 541章第20(2)條，並修訂第541章第20(4)條，以將劃定立法
會換屆選舉的地方選區分界與區議會選區及地方行政區的關

連移除。委員認為，這安排有助提升劃界安排的靈活性。雖然

如此，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維持立法會地方

選區及區議會地方選區的一致性，以方便選民識別及有助議員

為地區服務。此外，若各選區投票站的選址有所更改，當局亦

應加強宣傳。  
 
8. 政府當局表示，若《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選管會

將會按照經修訂的法例，擬訂地方選區分界及名稱建議，並

                                            
1  即《區議會條例》 (第 547 章 )附表 8 指明的 44 個選區。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bc/bc51/papers/bc51cb2-641-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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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為期30天的公眾諮詢。如選區安排有所改變，政府當局亦
會加強向相關選民宣傳。就投票站的地點，政府當局表示，在

年底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中，一如以往的安排，計劃將設立

約 600個投票站，便利選民投票，若有某些選區的投票站選址
與以往不同，當局會透過不同渠道公布有關改動，確保選民

知悉並前往正確的地點投票，而選民獲發的投票通知卡亦會顯

示指定投票站的地址。  
 
賦權選舉管理委員會在功能界別選舉中可使用 “點票機 ”點票  
 
9. 委員察悉，根據現行《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
序 )(立法會 )規例》(第541D章 )第78A(4)條，立法會選委會界別
選舉中可採用認可程式及電腦點票，即使用俗稱 “點票機 ”以
取代人手方式點算候選人的得票。然而，這項安排現時不適用

於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及地方選區選舉。《條例草案》建議於

第541D章加入新訂第77AA條，以訂明採用認可程式為功能界
別選舉點票的程序，並使在點票前無須再以人手方式，按界別

將選票分類。  
 
10. 委員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以賦權選管會在立法

會功能界別選舉中，除可繼續採用人手點票外，亦可使用

“點票機 ”進行點票。鑒於過往以人手方式點算功能界別選票程
序複雜且耗時，以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為例，全部28個功能
界別共約 70 000張選票的點算工作耗時約 12小時方可完成，
委員認為，在功能界別選舉中引入 “點票機 ”的優化建議，有助
大幅提升點票效率、縮短點票時間，長遠而言亦可減省人手及

相關開支。  
 
“認可程式”的定義  
 
11.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建議於第 541D章第 69A(1)條加
入 “認可程式 ”的新定義， 2即指獲選管會信納是為點算記錄在

一個或多於一個選區或界別的選票上的票而編寫，以提供準確

結果的任何電腦軟件。委員關注到，選管會在決定信納某電腦

軟件可採納為 “認可程式 ”時所考慮的因素為何，而在考慮有關
“認可程式 ”是否可以採納時，有否諮詢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 3

的意見。  
                                            
2  第 541D 章原有第 78A(6)條將 “認可程式 ”界定為選管會信納是為
選 委會界別點票用而編寫並能提供準確的點票結果的任何電腦

軟件。《條例草案》建議廢除該條，並加入 “認可程式 ”的新定義。  
3  前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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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當局指出，就核心選舉系統的開發及採購，選管

會及選舉事務處設有一套三重確認的制度保障安排，並已成立

核心系統開發及維護委員會，在系統開發的初段加入選舉事務

處的非技術團隊及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的技術人員，協助全面

和獨立地訂定測試的要求。  
 
風險管理及應變機制  
 
13. 委員十分關注 “點票機 ”的技術穩定性、安全性及準確
性。鑒於2023年區議會一般選舉投票日傍晚曾發生電子選民登
記冊系統故障，令投票站一度未能發出選票，而2021年選委會
界別分組選舉亦曾因操作 “點票機 ”的技術問題而花費相當時
間，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應汲取有關經驗，制訂完善的風險管理

及應變機制，並進行充分測試，確保系統有效可靠運作，而萬

一出現問題時亦能即時啟動後備安排，避免影響點票進度。

委員亦促請當局應確保其他配套設施穩定可靠，包括穩定的

電力供應和網絡連接，確保選舉順利進行。  
 
14. 政府當局指出，“點票機 ”的技術相當成熟，當局在總結
以往在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及立法會選委會界別選舉中使用

“點票機 ”的成功經驗，並經檢視了功能界別選舉的點票流程
後，認為可在功能界別選舉中引入使用 “點票機 ”進行點票的選
項。政府當局會確保系統由信譽良好的承辦商負責開發及供

應，並會進行嚴謹測試和制訂應變方案，包括預備足夠後備

“點票機 ”，以及有需要時以人手點票。在選舉前，當局亦會進行

模擬測試，確保一旦出現技術問題，能迅速啟動應變方案，使

點票工作能夠繼續進行，避免延誤選舉結果的公布。  
 
填劃選票的方式及問題選票的處理  
 
15.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建議修訂第541D章第 57條，以
加入新的填劃選票的規定，《條例草案》亦建議在第 541D章
附表3加入相關選票表格的樣式，以配合在功能界別選舉中使
用 “點票機 ”點票的安排。根據《條例草案》擬議的規定，選民
須使用黑色筆，將選票上與其選擇的候選人的姓名相對的橢圓

形圈內的範圍填滿。委員就如何協助選民正確填劃選票表達了

多項關注。有委員建議，應明文規定選民必須使用投票站提供

的黑色筆，以避免選民誤用不合規定的或可塗改的筆填劃選

票。政府當局表示，一如以往，選舉事務處會向選民提供投票

須知，清楚向選民說明新的選票表格樣式和如何正確填劃

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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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委員關注到， “廢票 ”、填劃有問題的選票，或因其他
問題致使 “點票機 ”無法讀取的選票會如何處理。政府當局解
釋，選委會界別選舉以 “點票機 ”點票時採用的處理程序行之有
效，會繼續沿用：選舉工作人員在將選票放入 “點票機 ”前，會
將懷疑有問題或無效選票分開，而凡未能被 “點票機 ”識別為有
效的選票，將交由選舉主任進行審視並作出裁決。若該等選票

經選舉主任裁定為有效，會以人手方式輸入系統，而裁定屬

無效的選票則不予點算。  
 

17. 委員注意到，第 541D章擬議修訂第 57條及附表 3，仍
保留原有適用於人手點票的填劃選票規定和選票表格的樣式，

即須使用附有 “”號的印章填劃選票。委員同意政府當局此舉
可保留彈性，讓選管會可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決定採用 “點票機 ”
或繼續沿用人手點票的方式進行點票，並相應地決定選票的表

格和有關的填劃規定。選管會會適時公布填劃選票的指引及

點票方式。  
 
使用“點票機”點票的流程  
 
18. 委員察悉，根據政府當局優化點票流程的建議，在投票

結束後，功能界別票箱及結算表會由全港各區多個票站運送至

中央點票站，扺達後，有別於過往的做法，中央點票站無須再

以人手方式先將選票按每個功能界別 (最多28個 )進行分類，便
可採用 “點票機 ”點算選票上的票。就核實選票數目而言，選舉
主任可就認可程式點算的選票的總數，以及根據擬議新訂

第 77AA(5)條分開的選票 (即屬有問題的選票 )的總數，擬備書
面報表，並可將該報表與相關結算表作比較，以核實該報表。

委員認同此安排可精簡點票流程，加快點票進度。  
 
19. 委員就技術和操作層面表達多項關注。鑒於點票前實

體選票不再先按界別分類，委員關注到，使用 “點票機 ”是否能
準確地按各功能界別計算選票上的票並得出可靠結果，而若有

候選人的得票差距很少時，有否機制核實結果無誤。委員亦

詢問，若候選人或相關人士提出重新點票的要求，當局會採用

人手點票或是會繼續使用 “點票機 ”處理。  
 

20. 政府當局回應指出，使用 “點票機 ”點票，技術上無需
以人手把選票分類已能自動按各功能界別準確地計算各候選

人的得票並得出結果。這種方式不僅提高了效率，更能減少了

人為錯誤的可能性。就任何重新點票的要求，選舉主任均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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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際情況，審慎考慮是否接納要求。至於重新點票的方式，

一如以往，如以 “點票機 ”點票，除非有合理理由，否則亦會按
相同方式以 “點票機 ”進行重新點票。選舉主任會按當時的實際
情況作出判斷。  

 
21. 政府當局強調，引入上述提升點票效率的優化安排的

大前提，仍然是必須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和誠實地進行。一如

既往，選舉工作人員須按照選舉法例的適用條文履行他們的

選務工作，而選管會亦會繼續視乎實際情況作出指示或提供

指引。  
 
落實在功能界別選舉中使用“點票機”的安排  
 
22. 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今年年底舉行，委員關注到，於

《條例草案》通過後，當局將於何時決定會否在是次的功能界

別選舉中使用 “點票機 ”，以及會否同時更新或提升選委會界別
選舉現行的點票系統。對此，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通過

後，便會隨即展開相關工作，包括物色合適的承辦商負責系統

開發及進行技術測試。當局會在評估系統的可靠性、準確性及

測試結果後，決定是否在選舉中採用 “點票機 ”點票。具體安排
一經落實，將會適時向公眾公布。如視為合適，不排除亦會因

應技術的發展，更新或提升於選委會界別選舉中使用的點票系

統。應委員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若落實採用 “點票機 ”，會
考慮向相關界別候選人及有關人士介紹以 “點票機 ”點票的
運作。  
 
23. 有委員關注到，若屆時選委會界別選舉和功能界別選

舉均採用 “點票機 ”點票，但地方選區選舉則仍沿用人手點票，
此差異會否增加整個選舉的複雜性。對此，當局表示，立法會

3部分的選舉在投票和點票的方式上均有所不同，例如地方選
區是採取 “分散點票 ”模式而非中央點票。在選委會界別選舉採
用 “點票機 ”點票行之有效，當局會按穩中求進的原則，總結實
際經驗，並在運作成熟及技術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日後考慮在

其他選舉中採用 “點票機 ”點票。  
 
整合選票結算表  
 
24. 委員支持《條例草案》有關整合結算表的建議，包括

在立法會選舉中，將投票站主任須擬備的結算表，由須就每個

選區或界別獨立擬備，改為只就3種選票 (即地方選區選票、功
能界別選票和選委會界別選票 )各擬備一份結算表。《條例



 
- 7 -  

草案》亦建議，就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而言，由須就每個界別

分組獨立擬備，改為只就投票站的所有界別分組選票擬備一份

結算表。就結算表的內容，委員察悉，選舉事務處經檢視後，

並考慮到在現行選舉中各投票站會透過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

向選民發出選票，而系統中會有相關紀錄，因此認為只須要求

投票站主任在結算表中記錄：(a)該投票站發出的選票的總數；
(b)未用的選票的數目；(c)損壞的選票的數目；及 (d)重複的選票
的數目，而未發出的選票的數目則無需在結算表中記錄。  
 
25. 委員同意有關安排可減省投票站主任在投票結束後

擬備結算表的工作，同時使他們可以盡早運送票箱和結算表至

中央點票站。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的編製和發表安排  
 
26. 委員察悉，第569章附表第 14(1)條訂明，選舉登記主任
須在每年8月1日或之前，為各選委會界別分組編製和發表臨時
投票人登記冊 (“登記冊 ”)，並在9月25日或之前，為各界別分組
編製和發表正式登記冊。按照現時的登記周期，選舉事務處在

每年進行相關法定工作程序後，一般會在9月25日發表該年度
的正式登記冊。該正式登記冊在下一年度的正式登記冊發表

前，會一直維持有效。期間如需進行任何補選，會按補選時正

生效的正式登記冊進行。  
 
27. 鑒於今年的選委會補選將會於 9月 7日舉行，為確保
補選能按最新的登記冊進行，委員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

在第 569章的附表加入新訂第 14(1AB)條，以賦權選舉登記
主任可在立法會換屆選舉舉行的年份，藉在憲報刊登公告的方

式提前編製和發表臨時登記冊及正式登記冊的日期。委員察

悉，相關修訂並不影響現行每年就地方選區選民登記冊和功能

界別選民登記冊的編製和發表周期。  
 
28. 委員注意到，第 569章附表的第 14(1A)條，訂明為
2021年編製和發表臨時登記冊及正式登記冊的日期，最遲分別
為 2021年 7月 18日 及 8月 5日 。 委 員 詢 問 附 表 擬 議 新 訂

第 14(1AB)條並沒有直接訂明相關日期，而是每次以在憲報刊
登公告的方式指明有關日期的原因。  

 
29. 政府當局回應指，在2021年，政府透過《2021年完善
選 舉 制 度 (綜 合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在 第 569章 附 表 加 入
第 14(1A)條。當時須重新構建選委會和更新立法會的組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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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產生辦法，必須先舉行選委會界別一般選舉，在組成選委會

後，讓選委會委員可在當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提名，並在選

委會界別選舉中投票。當時鑒於特殊情況，有必要直接在法例

中列明該年所適用的登記冊發表日期。至於現時在第 569章
附表加入擬議新訂第 14(1AB)條，主要是為了今年及日後當立
法會換屆選舉與選委會補選在同一年舉行時，授權選舉登記主

任可根據實際情況提前發表登記冊。由於未來每次選舉的實際

安排未能確定，因此不宜在法例中訂明固定日期。  
 

30. 政府當局補充指，選舉登記主任根據上述擬議新訂

條文可行使的權力已有明確規限，即僅可在舉行立法會換屆選

舉的年度行使，而有關日期只能提前，而不是隨意訂定。同時，

由於整個有關發表正式登記冊的流程涉及在不同階段依次處

理的相關事宜，包括處理登記申請、資料更新、擬備及發表臨

時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以及處理申索及反對等，實際上已

就選舉登記主任行使有關權力的空間作出限制。  
 
31. 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詢問，按照第569章附表擬議新訂
第 14(1AB)條藉憲報刊登的公告，以及《條例草案》第5及39條
下與擬議新訂第 14(1AB)條相關的藉憲報刊登的公告，是否擬
作為須經立法會審議的附屬法例。政府當局表示，在現行選舉

法例下，選舉登記主任 /總選舉事務主任須根據不同條文的要
求，為不同作為或事宜發表憲報公告。一如該些條文，政府認

為此類公告屬行政性質而不具有 “立法效力 ”(根據《釋義及通
則條例》 (第1章 )第3條對 “附屬法例 ”的定義 )，因此，第 569章
附表擬議新訂第14(1AB)條及《條例草案》下與該第14(1AB)條
相關的公告亦作相同處理，即並非附屬法例。政府當局亦補充，

一如該些類似的條文，條文不會明文訂明這些公告並非附屬

法例。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補選的安排及當然委員的變動  
 
32. 有委員指出，選委會補選於9月7日舉行，而立法會換屆
選舉則定於12月7日舉行，兩者相隔3個月，因此詢問若選委會
在此期間再出現空缺，政府當局將如何處理。政府當局表示，

在選委會補選完成後至立法會換屆選舉舉行前，如選委會再出

現空缺，將不會再舉行補選填補空缺。政府當局提到，2021年
立法會進行換屆選舉時，選委會的委員人數亦不到1 500人。  

 
33. 委員亦關注到，政府當局如何適時跟進選委會當然

委員的變更。政府當局回應稱，選舉事務處不時處理涉及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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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職位的人士的變動而引致的當然委員登記。相關登記獲候

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確認後，會透過在憲報刊登的公告對

外公布。選舉事務處亦會主動聯絡有關機構，提醒在擔任指明

職位的人士有變動後，適時向選舉事務處提交登記表格。 

加強選舉的宣傳工作

34. 就即將舉行的兩場重要選舉的宣傳工作，委員促請

政府當局加強鼓勵巿民參與投票以履行公民責任的同時，亦應

重點向公眾解說完善選舉制度後建立的制度優勢，包括通過優

化立法會的組成方式和提升選委會的職能，落實 “愛國者治港 ”
的原則，推動良政善治，提升治理效能，藉此提升市民對完善

選舉制度的理解和認受性，以更有效地促進公民參與。

《條例草案》的擬議修正案 

35. 因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建議，政府當局會對《條例

草案》第29(2)條的英文文本作出技術性修訂，在 “Section 49(9),
after “crossed out”— ”的提述中刪去 “, after “crossed out””，以
修正英文文本中對修訂位置的描述。法案委員會支持當局提出

的修正案，並且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

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36. 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政府當局

表示擬於2025年4月 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
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對此並無異議。

諮詢內務委員會

37. 法案委員會已於 2025年 4月 11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
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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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選舉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團體及個別人士的名單* 

 
 

1. CHEN C 先生  
 
2. L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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